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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
服務區

沙鹿
交流道

龍井
交流道

都會公園

關連
工業區

市鎮
中心

中清路

港埠專用區

高美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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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陳情
意見

目前辦理階段



清水
服務區

沙鹿
交流道

龍井
交流道

都會公園

關連
工業區

市鎮
中心

中清路

港埠專用區

高美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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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68%
6.98%
0.04%
1.76%
1.17%
0.34%
1.77%
12.76%
23.73%
33.51%
0.66%
2.68%
0.74%
11.18%

其他公設
道路用地

停車場用地
五項公設
學校用地
機關用地
其他分區
保護區
農業區

港埠專用區
工業區

關連工業區
商業區
住宅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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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檢討
保存區、宗專區、專用區等劃設
機關需求、人民陳情公設檢討
公有地檢討(公墓公園化、強化公園、

停車空間規劃)

 交通系統檢討
範圍內道路系統(拓寬、新增)
人行步道、整體道路系統(細計)
 附帶條件整開區檢討
逾期恢復原分區或檢討辦理附帶條件

 發展策略及檢討原則
訂定農業、保護、工業區發展策略
工專二、市場用地檢討原則調整

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細計)
機關需求、人民陳情事項

 依實際發展檢討計畫人口

 主細計分離及細計重製作業

 計畫圖重製及樁位疑義



清水
服務區

沙鹿
交流道

龍井
交流道

都會公園

關連
工業區

市鎮
中心

中清路

港埠專用區

高美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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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變更理由
變更內容

位置
新計畫原計畫

計畫年期依臺中市國土計畫指導予以調整本計畫
目標年至125年。

民國125年民國110年調 整 目 標
年期

變更理由
變更內容

位置
新計畫原計畫

1.臺中港特定區113年人口數約29.16萬人，參酌
歷年人口成⾧趨勢預測目標年人口數為31.75萬
人，另依臺中市國土計畫分派至雙港門戶策略區
( 大肚 、清 水 、 沙鹿 、梧 棲 與龍 井) 人 口 數為
41.50萬人，與現行計畫人口數均有相當大落差。

2.本計畫範圍內住宅區平均發展率約60.51%、商
業區平均發展率約發展率為69.57%，為使本計
畫人口之訂定更符合未來整體發展需要，並考量
臺中港特定區作為「雙港門戶策略區」之都市發
展定位，透過交通建設、市港合作及招商引資，
結合產業與觀光，帶動區域發展，作為海線地區
主要生活圈發展方向，應預留較充裕之人口成⾧
空間，故以修正後計畫人口達成率80％為目標
予以調降計畫人口。

450,000人580,000人調 整 計 畫
人口

不影響住宅區、商業區等建築分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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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鹿高工及其南側之保護區

13






沙 鹿 高 工

工商綜合專用區








變更示意圖現行細計示意圖

變6(沙鹿高工)(沙鹿)

變7(工商綜合專用區)(沙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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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示意圖

舊沙鹿
區公所

合作金庫商業區

14







公墓用地(附)






變8(合作金庫商業區)(沙鹿)

變9(公墓用地(附))(清水)

11

沙鹿車站附帶條件

沙鹿車站

變10(沙鹿火車站(附))
(沙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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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12(柯蔡宗親會)(清水) 變32(七賢慈惠堂)(沙鹿)

回饋比例：15%
面積：0.26ha

回饋比例：15%
面積：0.27ha

變33(沙轆觀音亭)(沙鹿)

回饋比例：15%
面積：0.02ha

綠

回饋比例：15%
面積：0.12ha

變34(崙仔龍天宮)(龍井) 變48(清水慈雲宮)(清水)

回饋比例：15%
面積：0.21ha

農業區變宗專區

農業區變宗專區

保護區變宗專區
保護區變宗專區

綠地變宗專區

道路變宗專區

變34

變32
變33

變48

變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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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示意圖 防風林區變保護區

鐵路用地變保護區

防風林區變保護區


變更示意圖

保護區變河川區

零工變河川區

變16

變15



17

商業區變保存區

住宅區變保存區 住宅區變保存區 住宅區變保存區

住宅區變保存區商業區變保存區
住宅區變保存區

保護區變保存區

自來水事業用地
變保存區 市鎮公園用地

變保存區

面積：0.10ha 面積：0.39ha
面積：0.23ha

面積：0.09ha 面積：5.45ha 面積：0.04ha 面積：0.52ha

變22

變49

變51

變50
變19

變20
變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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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示意圖
加油站專用區變住(附)


變更示意圖 住宅區變文教區

變16
變24





19


變更示意圖

變40

變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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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示意圖


變更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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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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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17-1(高美濕地聯外道路規劃)(清水)

變17-3(舊美軍設施及廢棄油槽)(清水)

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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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地區整體規劃(111年成果報告)建議變更內容

變更農業區為
園道用地

變更遊憩服務用
地為園道用地

變更農業區為
園道用地

變更農業區為
園道用地

變更農業區為
遊憩服務用地

變更示意圖

變17-2(高美濕地美堤街周邊機能配置)(清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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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38(海濱社區活動中心變更為機關用地)(清水)

變42(機關用地取消指定用途)

漁民活動中心

變37(高西漁民活動中心變更為機關用地)(清水)









變更示意圖

變更示意圖

海濱活動中心



25



變更示意圖

綠變園

道變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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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36(麗水漁港周邊規劃遊憩
服務用地)(龍井)

變13(保護區變公園用地)(沙鹿)

變41(竹坑活動中心旁設置運動
館)(龍井)

變47(菁埔軍營公園)(清水)

變29(鹿峰國小原址變鹿峰公園)(沙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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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27(龍津高中擴校)(龍井) 變28(清水高中樂學樓)(清水)

變更示意圖

變更示意圖

變23(沙鹿國小擴校)(沙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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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26(關三內山腳大排兩側道路)(龍井)

變更示意圖

變30(牛罵頭停車場)(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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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變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保護區變
道路用地

河道用地變
道路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保護區變道路用地

住宅區變道路用地

零星工業區
變道路用地

變更示意圖 變更示意圖

住宅區變廣場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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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都 發 局 109 年 10 月 12 日 中 市 都 計 字 第
1090197098號函所示，有關台中港特定區計畫
範圍內樁位、地籍逕為分割線與道路現況不符無
法核發建造執照等問題1案，請納入「台中港特
定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規劃作業案」研議。
㇐ 、 依 據 本 局 109 年 10 月 7 日 中 市 都 測 字

1090184933號函辦理。
二、解決旨揭問題短、中、⾧期執行策略如下：
(㇐)短期執行策略：民眾於申請建造執照時發現

其面臨之道路用地兩側夾有本府已徵收而未
開闢之土地，則會請本府建設局同意供道路
通行使用，以優先解決民眾土地未臨接建築
線而無法核發建造執照問題。（由本府建設
局列冊並提供相關範圍納入都市計畫規劃研
議）。

(二)中⾧期執行策略：於未來辦理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時，依本府地政局地籍重測作業及本府
建設局已徵收而未開闢之土地，配合調整計
畫道路用地範圍。

31

(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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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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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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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檢討
原則調整











說明修正後條文內容原條文內容
1.因應縣市合併，原條

文內容需配合調整。
2.參考「都市計畫農業

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
地34點有關農業區變
更為工業區之回饋比
例，調整生態綠地及
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合
計應達30%。

3.為利公共設施開闢使
用與後續管理維護，
增加相關管理維護代
金繳納之規定。

十三、基地內應提供不得低於申請變更土
地總面積10％之生態綠地，且應移
轉登記予本府，並應維持其完整性
與連貫性。
除前項自願捐地之土地外，另應配
置至少20％土地作為區內必要性之
公共設施及服務設施用地，並供不
特定對象使用，且應移轉登記予本
府，由該設施用地之主管機關管理。
前兩項公共設施用地土地移轉登記
前，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次繳
納15年之管理維護代金予本府，以
利執行。

十三、基地內應提供不得低於申請變更土地
總面積10％之生態綠地，且應移轉登
記予當地鄉公所，並應維持其完整性
與連貫性。
扣除前項自願捐地後之土地，剩餘部
分應配置至少15％土地作為區內必要
性之公共設施及服務設施使用，並自
行興建、管理及維護，其產權得仍歸
原土地所有權人。其土地使用分區別
仍為變更後之使用分區，非屬都市計
畫之公共設施用地，惟應將其留設區
位及配置情形詳予載明，納入都市計
畫書規定，以利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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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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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住四
變更示意圖


變更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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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道)

廣(道)

廣(道)

廣(道)

廣(道)

廣(道)

變4(鰲峰路)(清水) 變6(自強路)(沙鹿)變5(鰲峰路)(清水)

變7(築港路築港巷)(梧棲) 變9(海濱路)(清水)變8(鰲西路)(梧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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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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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14-95
變14-75

變14-78

變14-72

變14-77

變14-54

變14-61

變14-88

變14-8

變14-14

變14-16

變14-18

變14-19

變14-22

變14-24

變14-26

變14-27
變14-28

變14-30

變14-31

變14-33

變14-35

變14-37
變14-38
變14-39

變14-42

變14-46

變14-47

變14-48

變14-52

變14-2

變14-5

變14-3

變14-59

變14-64

變14-67

變14-85

變14-15

變14-21

變14-36

變14-53

變14-63

變14-79

變14-80

變14-84

變14-90

變14-93

變14-4

變14-20

變14-29

變14-30
變14-32

變14-34

變14-40

變14-41

變14-43

變14-45

變14-6

變14-7

變14-9

變14-10

變14-11
變14-12

變14-13

變14-17 變14-19

變14-1

變14-66

變14-68

變14-69
變14-70

變14-71

變14-73

變14-74

變14-76

變14-81

變14-82

變14-50

變14-51

變14-55

變14-56
變14-57

變14-58

變14-60

變14-62

變14-65

變14-49

變14-86

變14-87

變14-89

變14-91

變14-92

變14-94

變14-83

變14-25

變14-44

變14-23

變14-100
變14-99

變14-98

變14-96
變14-96

變1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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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文事研究中心區刪除部分項目需經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並增列駕駛訓練場

• 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醫療保健及福利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宗祠
及宗教設施；文化設施及社教設施；駕駛訓練場。

• 無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社區遊憩設施；社區安全設施；電力、郵
政及通訊設施；金融業；貿易展示設施；零售業；行政機關。

增訂人行廣場用地得供車道出入通行使用

沙鹿車站西側人行廣場用地之設置，以供行人通行及休

憩為主；惟得兼供建築物停車空間之車道出入通行使用。

為符規劃原意，強化市鎮中心第三、四種商業區之非住宅使用規定

本計畫區第三種商業區及第四種商業區，建築物1～3樓應以非住宅使用為
原則，且住宅使用出入口必須獨立。

為避免造成地區環境負荷，增訂市鎮中心不得容移及容獎

市鎮中心細部計畫範圍不得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亦不得適用相關建築
技術規則之開放空間容積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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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量住二係低密度住宅，不宜興建高樓層建築，爰增訂住二限高規定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增訂下湳子工業區退縮規定須

應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4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2公尺。

納入臺中市整體大土管通案性(草案)規定

用語定義、應提送都審範圍等。

增列港埠專用區內重大建設應提送都審及發電機組之控管規範

• 屬臺中港特定區計畫港埠專用區內之重大建設者應提送都審。

• 港埠專用區如新增發電機組，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並執行
排放量管理，必要時應進行碳抵換，並報經環保局核定，始得設置。

建築物高度除依都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有關規定許可者，從其規定外，不得
高於法定最大容積率除以法定最大建蔽率之商乘三點六再乘以二，其公式如下：

H ≦────────────×3.6×2 
法定最大容積率
法定最大建蔽率



44



45

 115 1 5 30
 (

)( )

http://www.ud.taichung.gov.tw/


第1場 時間：115年1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地點：本市沙鹿區公所5樓禮堂 (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8號)

第2場 時間：115年1月16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市清水區公所3樓禮堂 (臺中市清水區鎮政路101號)

第3場 時間：115年1月19日(星期㇐)上午10時
地點：本市大肚區公所5樓禮堂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46號)

第4場 時間：115年1月26日(星期㇐)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市梧棲區公所4樓禮堂 (臺中市梧棲區中和街66號)

第5場 時間：115年1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時
地點：本市龍井區公所5樓禮堂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2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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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暨「擬定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

建議事項陳情理由陳情位置編號
㇐、土地標示：

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門牌號碼：
路 段
街 巷
弄 號
樓

(免填)

是否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 □ 是 □ 否
陳情人或團體代表：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